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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手段，能够辅助法律议论，确保法律论

证、推理、判断以及决定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但是，司法人工智能在提高同案同判

水平和审判可预测性的同时，也容易导致法律议论流于形式，助长算法歧视。人工

智能的深度学习离不开法律专家的介入和监督，智慧司法的系统构建应为法律解释

和法律议论预留空间。为使人工智能真正有效地模拟法律议论，法律人需对法律背

景知识体系进行梳理和电脑化处理，从一般条款、元规则入手，以法律论题学为媒

介，建立价值标准体系。为实现价值判断的客观化，除为法律推理的价值体系建立

论题目录、缔结关于法律议论的通信协议外，确立价值函数和价值权重也是一项重

要任务。此外，还应开拓与人工智能相兼容的法律议论方式，将具体的场景和语境

纳入法律议论电脑化的视野，开发相应的技术方法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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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何为法律解释？何为法律议论？二者对法律领域里的论证、判断以及决定会产生怎样
的影响？这些都是法理学和法社会学长期探究的根本课题。〔１〕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以及由

此形成的学说千姿百态，其中存在两种极端的理论观点。一种是法教义学或者说是凯尔森

式纯粹法学的主张，强调法律解释是完全由规则以及严格的逻辑演绎所控制的机械性行为，

其思维方式的本质是决定论。另一种是批判法学的主张，强调法律解释是完全由人们各自

的选择偏好或者国家意识形态以及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所决定的主观性行为，提倡一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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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大数据与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研究”（１７ＺＤＡ１３０）的阶段性成果。上海交
通大学法学院访问特聘教授秦裕林以及博士生肖梦黎、林浩舟、陈肇新、许天熙等阅读了初稿并发表见解。博士

生衣俊霖帮忙收集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并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对文章内容进行了推敲，特此致谢。

参见季卫东：《法律解释的真谛 （上）———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道路》，《中外法学》１９９８年第 ６期，第 １页
以下；季卫东：《法律议论的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 《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第 ２５页以下；季卫东：
《中国式法律议论与相互承认的原理》，《法学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页以下。



有直接民主色彩的实验主义法学，其思维方式的本质是概率论。除此之外的大多数意见都

是从不同角度进行折衷，认为法律的解释实际上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或偶然性与必然性

进行不同组合后获得的中间形态。特别是，基于社会生活和实践理性的法律议论更具有开

放性，所有的对抗性主张和论证性对话归根结底都是主观诉求，具有更加明显的相互主观

性或主观间性，因而决定以及妥协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各方互动的合力。法社会学、法律经

济学则试图通过各种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把握影响法律判断的主观因素，从而保障法律解释

和法律议论结果的确定性、连贯性、可预测性。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人工智能可以被理解

为一种重要的辅助性技术手段，其功能在于保障法律论证、推理、判断以及决定的客观性

和中立性。

　　近些年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相互结合，形成了 ＡＩｏＴ网络，在虚拟世界中
构建出了比较庞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知识体系，已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实现案件处

理、法律沟通、法律判断的电脑化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２〕以此为基础，还出现了各种日益
完备的法律专家系统软件，甚至能够利用大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司法

文书的自动生成。但正如人们所担忧的，随之而来的格局很可能是，与具体场景相联系的、

面对面的法庭辩论乃至社会沟通会渐次萎缩。法律解释和推理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算法事

先规定，通过大数据提炼出来的问题、模型以及方法会限制当事人之间进行法律议论和讨

价还价的范围，也会压缩法官行使裁量权的空间。原本期望通过人工智能排除主观因素对

法律解释和法律议论的影响，结果却很可能是把法律解释、特别是法律议论本身给排除了，

使得法律判断成为一种基于算法的冷冰冰的机械性行为。反过来，算法的独裁又将导致算

法黑箱的形成，使审判机制从绝对客观主义这一极端跳跃到绝对主观主义的另一极端，形

成司法电脑化的算法独裁悖论。〔３〕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防止法律的解释、推理、

主张以及商谈名存实亡，如何防止对算法歧视的助长，是需要我们考虑的第一层问题。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已有美国学者启动了关于法律推理的电脑化研究。〔４〕其后不久，
Ｗ．Ｇ．珀普和 Ｂ．施林克开发出了有助于提高法律服务绩效的 ＪＵＤＩＴＨ律师推理系统，〔５〕英
国学者借助 ＰＲＯＬＯＧ逻辑编程语言的推理功能实现了国籍法实务的人机对话。〔６〕１９８７年，
噶德纳以合同法研究为基础出版了关于人工智能用于法律推理的专著。〔７〕在日本，吉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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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季卫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东方法学》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第 １２５页以下；季卫东：《人工
智能开发的理念、法律以及政策》，《东方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４页以下；季卫东：《５Ｇ对社会与法治的
影响》，《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９年第９期，第４４页以下。
关于算法独裁的悖论，参见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
高奇琦：《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４页以下。
ＳｅｅＢｒｕｃｅＧ．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Ｅ．Ｈｅａｄｒｉｃｋ，Ｓｏｍｅ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２３
Ｓｔａｎ．Ｌ．Ｒｅｖ．４０（１９７０）；ＰｅｔｅｒＢ．ＭａｇｇｓａｎｄＣａｒｙＧ．ｄｅＢｅｓｓｏｎｅｔ，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Ｒｕｌｅｓ，
１２Ｊｕ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Ｊ．１５８（１９７２）；ＡｎｔｈｏｎｙＤ’Ａｍａｔｏ，Ｃａｎ／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ＲｅｐｌａｃｅＪｕｄｇｅｓ？，１１Ｇａ．Ｌ．Ｒｅｖ．１２７７
（１９７７）．
ＳｅｅＷａｌｔｅｒＧ．Ｐｏｐｐａｎｄ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Ｓｃｈｌｉｎｋ，Ｊｕｄｉｔｈ，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ｏＡｄｖｉｓｅＬａｗｙｅｒｓ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Ｃａｓｅ，１５Ｊｕｒｉｍ
ｅｔｒｉｃｓＪ．３０３（１９７５）．
ＳｅｅＭ．Ｊ．Ｓｅｒｇｏｔ，Ｆ．Ｓａｄｒｉ，Ｒ．Ａ．Ｋｏｗａｌｓｋｉ，Ｆ．Ｋｒｉｗａｃｚｅｋ，Ｐ．ＨａｍｍｏｎｄａｎｄＨ．Ｔ．Ｃｏｒｙ，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ｃｔａｓａ
Ｌｏｇ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３７０（１９８６）．
ＳｅｅＡｎｎｅＶｏｎＤｅｒＬｉｅｔｈＧａｒｄｎｅｒ，Ａ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领衔开展了关于 “法律专家系统”的大型系列科研项目，试图建立法律知识库和多样化推

理机制。〔８〕应当说，司法人工智能正在日益普及。尽管如此，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系统仍

处起步阶段，即便在理想的条件下，专业化的法律解释和推理能否准确地、适当地通过算

法来运行，也还存在疑问。电脑固然可以进行法律规则适用的三段论推理、辩证推理甚至

模糊推理，也可以发现案例特征与数据库储存的基础案例特征之间的类似性并进行逻辑演

绎，但无法决定有效规范在适用上的先后顺序，无法进行价值判断，也不可能做出直觉反

应。因此，人工智能能否真正有效模拟法律议论甚至在更高层次上促进法律议论？为使法

律议论的电脑化或部分电脑化成为可能，法律人应该进行哪些法学理论和操作技术的研究？

这些是需要我们考虑的第二层问题。

　　法律解释和法律议论的本质是规范思维，其过程势必伴随价值判断。尽管价值判断具
有主观性，会反映个人的选择偏好甚至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但对价值进行评价的标准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客观化。另外，价值判断的命题群能够被体系化并形成某种结构，此种结

构带有客观性，可以被设计和塑造。对价值判断结构的把握要以对关系和场域的思考为前

提，为人们留下在具体场景和语境中斟酌选择的余地。在选择之际，价值的复数性会凸现

出来。人工智能如何对不同的价值取向或评价标准进行排序？如何通过比较、权衡以及取

舍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电脑信息处理系统怎样才能抽取那些决定某个价值群的等级次序

的元规则，并适当描述法律的价值函数？这些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第三层问题。

　　以上述三类问题作为基本线索，本文聚焦于人工智能与法律解释、法律议论的关系，
试对信息技术、互联网对法律话语空间的影响进行探讨。首先，通过推理系统、人机对话

系统、专家系统等考察逻辑法学以及有关法律议论的通信协议，明确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

应用的可能性及局限，探讨如何为当事人和职业法律家进行面对面的论证性对话预留空间。

其次，从人工智能辅助价值判断的角度对法律规则体系和背景知识体系进行梳理、分析以

及重构，考察一般条款和元规则的各种维度以及法律论题的谱系、目录和信息处理方式，

明确价值判断的结构和评价标准，为在 “意义之网”（ｗｅｂ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中发现并计算法律判
断的价值函数和价值权重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框架。最后，以法律解释与法律议论的双重结

构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作为前提条件对价值判断进行定位，进一步讨论在所谓 “积木世界”里，

如何对论题和话语的各种组合不断探索并形成共识，进而为智慧司法的未来发展明确方向。

一、法律解释、法律议论与人工智能的对话系统

　　按照１９世纪法教义学的理解，法律解释就是把明文规定的法律规范作为大前提，把法
官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通过要件的对应关系把具体事实逐一涵摄到抽象规范之中

并得出结论的三段论逻辑推演过程。在这样的理解框架里，任何司法活动都必然伴随着法

律解释，没有上述推理环节就不可能作出判决。只有当法律解释仅凭逻辑三段论的概念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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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参见吉野一编著：《法律エキスパ
!

トシステムの基础》，ぎょうせい１９８６年版；吉野一编： 《法律人工知
能———法的知识の解明と法的推论の

"

现》，创成社２０００年版。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的研究进展，还可参见
吉野一的个人网站 ＨａｊｉｍｅＹｏｓｈｉｎｏＯｎｌｉｎ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９８的专家系统运行资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ｉｊｉｇａｋｕｉｎ．ａｃ．ｊｐ／～ｙｏ
ｓｈｉｎｏ／，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７日最后访问。



算就能从法律的涵义推演出 “唯一正确的解答”时，关于具体案件的结论才能与法律规范

本身获得同样的正当性。这样的逻辑法学，包括用于记述事实的本体逻辑学和用于记述法

律的义务逻辑学，〔９〕很容易进行电脑化处理。

　　一旦法律解释可能受到偶然性或主观性因素的影响，法律推理的演算就可能得出复数

结论，〔１０〕司法判决就不能直接从法律体系本身获得正当性，而需采取其他方法进行正当化

处理。此时，法教义学的基础也就势必发生动摇。众所周知，２０世纪的美国，现实主义法

学受德国法社会学者埃利希的 “活法”概念以及自由法律运动的影响，强调法律解释乃至

事实认定的偶然性。〔１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激进的批判法学进一步主张法律体系充满内在

矛盾以及法律推理具有主观性或者意识形态性。〔１２〕后现代主义法学亦强调法律解释和推理

会得出复数结论，强调因个人的思想差异，不存在唯一正确选项。〔１３〕这一切都对法律判断

的客观性、中立性、公正性构成挑战，也会妨碍人工智能的应用。

　　迄今为止，化解司法主观性危机的主要举措之一，是把合乎程序的民主作为新的正当

化根据，在主观与主观的博弈中寻找重叠合意以及客观化的契机。其本质在于，从根据逻

辑进行的法的概念计算，转化成根据承认原则进行的群众意见计算或者说同意的计算，〔１４〕

把法律的确定性与投票多数决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种应对方式特别强调对争论点的整

理以及在程序公正的前提条件下组织不同意见进行说服力竞赛。这种法律议论的推理具有

开放性，坚持真理来自共识的立场，也或多或少具有那种所谓 “彻底规约主义”的特征。〔１５〕

概而论之，法律解释强调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而法律议论超出逻辑演绎和验证的范畴来理

解论证性对话的概念，这就大幅度扩大了推理和沟通的外延，并充实了相关话语活动的内

涵。法律的确定性不再立足于普遍主义规范体系，而是通过征求 “普遍的听众”的同意来

获得，把不再有人继续质疑、不再存在反对意见的状态作为证明某个判断正当化的根据。

井上达夫曾经把法律议论的特征概括为四点：只就引起争议的主张和判断进行论证；只向

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论证；持不同意见者必须说明反对的理由；争论的过程中双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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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山下正男：《法的思考とはなにか———义务论理学の
#

用性》，载山下正男编：《法的思考の研究》，京都

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５年版，第１页以下；钱大军：《法律义务的逻辑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３年
第２期，第８３页以下；万继华：《本体逻辑原理与应用》，广东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日本法学家来栖三郎早在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就指出了这一可能性。参见来栖三郎： 《法の解

$

と法律家》，

《私法》第１１号 （１９５４年），第１６页以下。哈特关于基于抗辩的可撤销性概念也蕴含了同样的思想。
参见付池斌：《现实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１９页以下；刘星：《法律的不确定性———美国现
实主义法学述评》，《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６年增刊，第 １９９页以下；陆宇峰：《美国法律现实
主义：内容、兴衰及其影响》，《清华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８５页以下。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ｏＭ．Ｕｎｇｅｒ，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Ｒｏｂｅｒｔｏ
Ｍ．Ｕｎｇｅｒ，ＷｈａｔＳｈｏｕｌｄＬｅｇ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ｃｏｍｅ？，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９６．
参见朱景文主编：《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１页以下。
参见 ［美］詹姆斯·Ｍ．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页以下。
ＳｅｅＯｗｅｎＭ．Ｆｉｓ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５８Ｓ．Ｃａｌ．Ｌ．Ｒｅｖ．１７７（１９８５）；Ｐｏｉｎｃａｒé，ＬｅＲｏｙ，Ａｊｄｕｋｉｅｗｉｃｚ，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ｔｓ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ＶｉｔｏＳｉｎｉｓｉａｎｄＪａｎＷｏｌｅńｓｋｉ（ｅｄｓ．），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ｆＫａｚｉｍｉｅｒｚＡｊｄｕｋｉｅｗｉｃｚ，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Ｒｏｄｏｐｉ，１９９５，ｐｐ．４０－１０１；ＡｎｎａＪｅｄｙｎａｋ，ＫａｚｉｍｉｅｒｚＡｊｄｕｋｉｅｗｉｃｚＦｒｏｍ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ｏＲａｄｉ
ｃａｌ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７４Ｐｏｚｎ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８９（２００１）．



把共同接受的观念作为正当化理由进行援引，因而重叠的共识可以成为正当化的根据。〔１６〕

在这里，法律的正当化过程有赖于特定语境或历史脉络，而非可以普遍适用的逻辑形式。如

果不拘泥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和直觉，只从同意计算甚至情感计算的角度来考虑，〔１７〕把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处理，进而矫正个别意见的偏误，就会成为法律议论电脑化的一种功能

趋势，也可理解为同意计算的基本方式。

　　在信息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完全依赖逻辑演算的电脑空间里，没有严密描述的算法，也
就无法进行表达、对话以及其他操作。从人工智能的视角来看，成文法体制下的解释和议

论只能是逻辑法学式的，根据法律进行判断和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谓 “按键法”（ｐｕｓｈ
ｂｕｔｔｏｎｌａｗ）在运作，整个话语体系都由 “人机共同作业”来构筑。〔１８〕在判例法体制下开发

出来的法律推理系统 ＨＹＰＯ，则是利用案例类似性检索功能和推理方法、通过判例进行自动
推理的系统。〔１９〕其具体机制，是对于存在争议的事项或关键词进行检索从而发现存在相同

事项或相同关键词的类似案例，也可以对显示对应维度之间或强或弱的差序之值进行加权，

找出存在类似特征的那些案例。简单地说，ＨＹＰＯ系统就是运用那些能显示法律性质的维度
或者关系的概念以及论题 （根据问题确定前提）来进行计算和推理的。

　　这类法律推理系统必须以足够庞大的知识库和数据库作为基础，必须输入确定的、完
全的信息才能获得可靠的输出结果。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信息和表达也都要包

罗在内，否则就无法进行真正的反应和对话。但是，建立足够大的常识库、确立精准的常

识图谱，显然是一项难见终期的巨大的、艰难的社会工程。迄今为止的法律对话系统推理

能力很差，不能进行必要程度的思考，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常识。由于不具备常识，对于那

些没有既定框架和规则的复杂问题，人工智能就会假想所有情况，进行无限想象，陷入永

无止境的语言游戏。除了因缺乏常识而引发上述 “框架问题”外，〔２０〕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弱

点，即无法理解语言的真正涵义。这意味着信息处理系统里的符号与现实世界的意义并没

有直接联系，也就是哈纳德在 １９９０年就已提出但始终悬而未解的 “符号接地问题”。这两

个问题构成法律解释和法律议论电脑化的关键性障碍。〔２１〕

　　另外，感性或者感觉行为一般很难适用符号模型，无法被精确描述。大数据的分析系
统基本上还处于数据分组加回归分析的阶段，对未知因素进行区别、判断以及预测的能力

还比较弱。例如，对某个巨大灰色动物图像并不能做出明确识别，而只能提示其可能是什

么的概率，如识别为大象的概率是９２％，识别为犀牛的概率是８％。显然，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相结合还不足以构成一个感知系统。对大数据进行概率统计和预测，的确可以矫正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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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井上达夫：《普遍主义と文
%

主义———哲学から
&

史へ》，载野家启一等编：《哲学に何ができるか （新

哲学讲义别
'

）》，岩波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８３页以下。
ＳｅｅＲｏｓａｌｉｎｄＷ．Ｐｉｃａｒｄ，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美］罗莎琳德·皮卡德：《情感
计算》，罗森林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页以下。
ＳｅｅＲｅｅｄＣ．Ｌａｗｌｏｒ，Ｗｈａ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ａｎＤ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４９Ａ．Ｂ．Ａ．Ｊ．３３７（１９６３）．
ＨＹＰＯ，英文全称为 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ＳｅｅＫ．Ｄ．Ａｓｈｌｅｙ，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ａｓｅｓａｎ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ｓｉｎＨＹＰＯ，３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７５３（１９９１）；前引 〔３〕，高奇琦书，第３４
页以下。

参见夏永红、李建会：《人工智能的框架问题及其解决策略》，《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３页以下。
ＳｅｅＰｏｍｐｅｕＣａｓａｎｏｖａ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ｅｄｓ．），ＡＩ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０，ｐｐ．９３－９５．



偏误，但也可能维护系统偏误。如果数据质量差、规格不一致 （目前中国的司法大数据不

幸正处于这样的状态），所得结论就更会充满误差和噪音，甚至不断重复错谬。因此，在现

阶段，即便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可以通过随机的试错活动来不断趋近目标，这种机制仍然

不能用于富于变化、感情以及创造性的法律议论。这也意味着，当前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

同预期目标还相距较远，只能作为司法和法律服务的辅助系统，在有限的领域里处理单项

的推理任务以及其他较为初级的作业。

　　人工智能视野下的法律议论，本质是通过说理和情感的共鸣达成共同的理解，反过来
又进一步促进沟通。最典型的法律议论场景是辩诉博弈以及商谈沟通。这种对话过程电脑

化的关键是梳理原告与被告之间争论点和妥协点的话语活动的通信协议系统。这个关于法

律议论的通信协议是根据斯蒂芬·图尔敏图式界定的，〔２２〕即主张或结论、要件事实、论

据、证明、反驳这五个因素以及可靠性的强度变量构成论证的每一基本步骤。这样的图式

不断累积，也就是辩诉不断反复，形成论证的整体结构。抗辩式议论的通信协议就是由诉

求、让步、否定、出示规则、出示论证、出示辩驳、撤销诉求等一系列步骤所构成的。在

这里，辩诉博弈不是一面之词，而是对话式的；议论的内容包括各种各样有可能被撤销的

规则的妥当性和相对优先度；通过在当事人之间公平分配发言机会和举证责任的规则可以

适当限制司法资源的使用。〔２３〕因此，这里的法律议论构成了一个以通信协议的网络为媒介

的人—机共生社会，一个由自我、故事、关系、场域等因素构成的无限定话语空间。大数据

和互联网归根结底是一种让对话式论证的人工智能不断成长的算法。

二、一般条款、元规则以及法律背景知识的体系化

　　在进行法律议论时，当事人以及专家会基于不同立场提出不同主张，反映出法律视角
和法律价值上的差异。为适当定位和处理这类差异，必须关注决定价值优先劣后序列的元

规则以及价值评价体系的内在结构，在罗列各种具体法律命题的基础上编制一个整体目录，

并确定各个构成因素的排列方式；特别是，要对法律原则和一般条款的背景性知识进行梳

理和体系化分析，并以此作为法律议论电脑化的前提性研究工作。这正是法律论题学在当

代社会的意义所在。〔２４〕例如，在民事诉讼以及国际经贸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诚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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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谢小庆、王丽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舒国滢：
《法学实践知识之困与图尔敏论证模型》，《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７２页以下；［日］

(

本

洋：《法的思考》，有斐阁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２６页以下。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Ｆ．Ｇｏｒｄｏｎ，ＴｈｅＰｌｅａｄｉｎｇｓＧａｍｅ：Ａ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５，ｐ．ｉｘ．
关于法律论题学的中文译作，参见 ［德］特奥多尔·菲韦格：《论题学与法学———论法学的基础研究》，舒国

滢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美］Ｗ．科尔·达勒姆： 《西方两大法系比较视野下的论题学》，张青波译，
戴一飞校，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总第１４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２页以下。
我国关于法律论题学的代表性论作，参见舒国滢：《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兼谈 “论题学法学”的思考方

式》，《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３页以下；舒国滢：《走近论题学法学》，《现代法学》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
第３页以下；焦宝乾：《论题学及其思维探究》，《法学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４０页以下；张静焕：《论题
学法学的逻辑解读》，《法律方法》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６０页以下；韩振文：《论题学方法及其运用》，《法律
方法》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２４４页以下；徐国栋：《从 “地方论”到 “论题目录”———真正的 “论题学法学”

揭秘》，《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９７页以下。



则，就可从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抽取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命题和元规则体

系，从而进行体系化分析。有日本研究者综合了联合国销售合同公约的条款、佩雷尔曼新

修辞学以及卡纳里斯价值判断论，认为围绕民法诚信原则的各种背景知识可以大致分为四

组内容，即与高阶法律价值相关的论题、与诚信原则本身内容相关的论题、与立法目的和

法律解释的权衡因素相关的论题、与法律格言或谚语相关的论题，上述论题分别对应于背

景知识体系的不同层面。〔２５〕

　　上述分析框架中，首先需要考察与高阶法律价值相关的论题。在这方面，我们很容易
联想到富勒对于法律内在道德的界定。富勒认为，好的法律体系必须与以下八项道德标准

相吻合：（１）普遍性。法律必须以普遍适用的规则的形式存在，以体现其客观性和平等性；
（２）公开性。法律必须被颁布，而不能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存在；（３）不得溯及既往。法无
明文不为罪，避免事后因人立法，这是法的公平性、合理性的要求；（４）明确性。法律规
则的内容清晰才不至于引起歧义，才能给社会带来稳定性；（５）不矛盾。法律规则在逻辑
上必须自洽、一以贯之；（６）可遵循性。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去做不可能的事，必须具有可
操作性；（７）稳定性。法律规则不应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８）政府必须以身作则，
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２６〕在他看来，这些道德标准可被理解为一种程序自然法，同时也构

成决定制度设计方案以及法律推理过程的元规则和衍生规则。据此，我们可以发现程序正

义价值评价体系的基本结构 （如图１所示）。

图１　程序正义的价值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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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平田勇人：《信义则をめぐる背景知识の体系的整理》，载前引 〔８〕，吉野一编 《法律人工知能———法的

知识の解明と法的推论の
"

现》，第１３７页以下；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诚信原则的历史、实务、
法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参见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６页以下。受富勒理论的影响，还
有其他学者提出过有关基本原则的理论观点，例如英国前上议院首席大法官宾汉勋爵提出的法治八条核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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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项道德标准体现出的最根本的高阶法律价值，就是尽量排除行为主体的恣意，特别

是排除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的恣意，以保障社会正义。其中，排除恣意的价值判断标

准，主要包括合理性 （可以通过完全的合意性或共识性来测量）、中立性 （可以分为对等听

取双方当事人的不同主张、任何人都不能担任自己争讼案件的法官两个侧面）、客观性 （包

括结果再现的可能性以及判断的主观间性）、一贯性 （包括统一度和满足度）以及公平性

（以确保平等为核心，也包括疑则平分、难则抽签之类的适当变通处理方式），甚至还可进

一步概括为透明和问责、连贯和预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２７〕与诚信原则相关的高阶法律

价值的判断标准都不妨归入程序正义的范畴。另外，诚信原则还要考虑法律适用的结果是

否妥当，进行实质性价值判断。法律体系的稳定、利益的均衡、事态是否合乎目的，都属

于实体正义的范畴。

　　此外，秩序也是法律议论重要的高阶价值，相关的论题可以进行如下分类整理。一是

体系化思考，主要是把具体问题抽象化，把容易引起争议的观点事先剔除，借助明确的价

值判断 （如 “和谐”“安全”）来填补法律空白，让法律论题作为体系的整体发挥作用。二

是命题思考，作为法律或者价值判断欠缺时的应急举措，将社会共识或常识作为正当性根

据，针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如加强基层调解和通过多元机制化解纠纷），并进行利益

权衡。三是不动的体系，强调固定的法律要件和规范静态 （如权利本位和程序本位）。四是

可动的体系，介于固定的法律要件与一般条款之间，更强调不同要素的成比例混合以及灵

机应变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论题学就是一种组合艺术。因此，可动体系要在各种法律

诉求间寻找均衡点，兼有普遍化与特殊化两种指向。五是一般条款。一般条款被理解为所

谓衡平法的入口，但并不一定要对其全面进行衡平性思考或者命题思考，也不能仅仅根据

社会共识对其进行解释。在一般条款中存在的普遍化倾向往往导致体系化；而一般条款的

具体化则通过类型化来实现，其中一部分还要通过建构法律要件的方式进行，旨在实现法

律体系的确定性。〔２８〕

　　其次，有必要考察与诚信原则本身内容相关的论题。在民法领域，诚信原则是最有影

响力的一般条款之一。一般条款在民事法律解释和议论中主要发挥四种功能，即规范内容

的具体化、规范适用的正义考量、规范的修改以及规范的创造。但是，一般条款在发挥这

些功能之际也有可能被滥用。为了防止诚信原则被滥用，需要使各种功能进一步类型化并

根据不同场景确立各种个别命题，以具体而明确的判断标准来限制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迄

今为止，诚信原则的个别命题以及下位概念体系的构成是：（１）诚信原则的个别法律命题

包括禁止反言原则、权利失效原则、清白原则、情势变更原则；（２）针对当事人双方的失

信行为论、法人格否定的法理； （３）针对权利滥用的忍耐限度论、失信的恶意者排除法、

相关关系论等等。对其中任何一项命题，都可以进一步详细分析其逻辑推理的步骤，并抽

出若干项控制推理的元规则及其衍生规则。例如，根据禁止反言原则进行法律推理的元规

则可以概括为：第一，在容许矛盾行为时对信赖先前陈述的对方所造成的损失，如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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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５〕，平田勇人文。



在排除矛盾行为时对行为者本人所造成的损失，就应该适用禁止反言原则。第二，如果争

议所涉及的权利关系特别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当事人之间的平衡状态来进行调整，那

么禁止反言原则就应相对弱化。第三，如果容许矛盾行为很可能造成信赖先前陈述的对方

无法寻求法律救济的后果，那么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根据禁止反言原则排除矛盾行为。

第四，在先前陈述的行为长期持续的场合，保护对方对先前陈述之信赖的必要性会相应增

强，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对其后的矛盾行为进行排除就有更强有力的理由。第五，即使排除

后来的矛盾行为会给行为者造成显著的损失，如果行为者本人试图通过矛盾行为达到不正

当目的，或者行为者自身对矛盾行为的产生有重大过失，那就有理由侧重保护对方对先前

陈述的信赖。〔２９〕

　　在法律推理元规则的提炼和体系化方面，格尔哈德·舒托卢克的法律论题学目录具有
重要的参考意义。〔３０〕他提出了６４项重要的法律论题，构成一个在推理过程中进行检索的依
据及整理思路的工具性矩阵 （见表１）。〔３１〕尽管这些西塞罗式论题并未包罗法律议论的所有
维度，也还没有达到完全体系化的程度，但对富勒关于法律内在道德的八条标准都有涉及。

甚至可以认为，这６４项论题基本上是对程序自然法八条道德标准进行推演的具体形态。〔３２〕

当然，这些论题属性不一，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还有些芜杂，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个

法律论题学目录本身也是一种主观假说。但人类永远需要借助主观假说或莱布尼茨所倡导

的数学化论题组合艺术，去整理和利用从周围世界获得的各种不确定信息，形成并维持与

外界环境的协调关系，这正是人类智慧的本质所在。

表１　舒托卢克法律论题学目录

编号 法律论题的内容 编号 法律论题的内容

１ 后法废止前法 ２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３ 对于例外必须严格解释 ４ 既定判决的内容必须视为真实

５ 法务官不拘泥琐事 ６ 审判不超出诉求

７ 应该对等听取反方意见 ８ 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诉讼的法官

９ 疑点有利于被告 １０ 孤证等于无证

１１ 不可仅凭怀疑定案 １２ 不当得利必须返还

１３ 补偿损失 １４ 有疑则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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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野贞一郎：《民事诉讼における禁反言》，载中野贞一郎：《过失の推认》，弘文堂 １９７８年版，第 １８８
页以下。

ＳｅｅＧｅｒｈａｒｄＳｔｒｕｃｋ，Ｔｏｐｉｓｃｈｅ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ｕｎｄＧｅｍｅｉｎｐｌａｔｚｉｎｄｅｒ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
Ａｔｈｅｎｕｍ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１，Ｓ．２０－３４；ＷｏｌｆｒａｍＶｅｌｔｅｎ，Ｊｕｒｉｓｔｉｃ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Ｔｏｐ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Ｐｒｅｍｉｓ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ｒｄ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Ｄｕｒｈａｍｔｈｅｓｅｓ，
Ｄｕｒｈ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ｔｔｐ：／／ｅｔｈｅｓｅｓ．ｄｕｒ．ａｃ．ｕｋ／６０４３／，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１日最后访问。
该表的制作参考了平田勇人书中的法律论题目录，参见平田勇人：《信义则とその基层にあるも》，东京成文

堂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８７页。
例如，关于普遍性的论题包括第３、１０、３５、３８号，关于公开性的论题包括第２５、３０、４７号，关于不得溯及
既往的论题包括第５１、３１、３９号，关于明确性的论题包括第１、２、４、９、３０号，关于不矛盾性的论题包括
第２８、４０号，关于可遵循性的论题包括第４８、５０、５３、５４、５５号，关于稳定性的论题包括第５１、６３号，关
于政府率先守法的论题包括第６、７、８、３８、５６号。



（续表１）

编号 法律论题的内容 编号 法律论题的内容

１５ 无法分割时抽签决定 １６ 任何人不得向他人转让非己权利

１７ 禁止缔结让第三者负责的契约 １８ 为友者亦可为敌

１９ 所有者负担事故的损害 ２０ 因果对应的税负分配原则

２１ 先占者有优先权 ２２ 平等

２３ 过失者承担后果责任 ２４ 不保护协助造成有责损害者的利益

２５ 沉默不能带来任何义务 ２６ 意志独立

２７ 无罪推定 ２８ 禁止反言

２９ 履行注意义务者受法律保护 ３０ 意思表示高于目的和愿望

３１ 意思决定权利的条件和诚信判断 ３２ 法律由制裁担保

３３ 禁止仅以损人为目的而行使权利 ３４ 斗争手段不可有违目的

３５ 有权者不得排除其他共同权利者 ３６ 日常判断必须符合标准

３７ 保护交易 ３８ 法律站在正义一方

３９ 信赖值得保护 ４０ 权利者对侵犯权利者不得让步

４１ 妥当 ４２ 均衡

４３ 有义务采取危害最少的方法 ４４ 行为必要则允许

４５ 行为合乎时宜则允许 ４６ 在极端不幸的场合允许例外

４７ 法律明定的就是适当的 ４８ 可行性

４９ 判断重在大局 ５０ 不可为则无义务

５１ 禁止恣意 ５２ 权利丧失

５３ 不应做过分不当之要求 ５４ 人难堪则法不求

５５ 不得承认没有界限的请求 ５６ 滥用的风险

５７ 目的性 ５８ 利益

５９ 一般利益 ６０ 保护社会

６１ 经济的利益 ６２ 秩序的原则

６３ 法的安定性 ６４ 案情清楚时诉讼程序简略化

　　最后，还需考察与立法目的以及法律解释的权衡因素相关的论题，即涉及各种不同利

害关系的比较、分析、取舍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调整等方面的论题。例如，在更加富于

流动性的复杂环境中，为安全之目的应如何采取预防手段和规制措施，如何对决策风险进

行评估，成为与风险相关的法律议论的重要内容。美国联邦法院史蒂芬·布雷耶大法官提

出了一种将问题体系化的思路。在围绕风险决策进行议论前，先要明确四方面的背景知识。

第一，根据所谓 “香烟当量”来计算小风险的危害概率，建构起米切尔式的 “风险阶梯”，

并把损害的程度作为法律判断中决定选择先后顺序的参考标准。第二，将针对特定风险采

取行政规制的成本和效益进行比较，形成具体的法律论题目录。第三，明确有关规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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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制举措的各种法律、法规。第四，考察规制体系运作的方式，特别是风险评估的技术

和风险管理的政策。〔３３〕在与风险相关的法律议论中，人们会对背景知识中更为引人注目的

事件予以更强烈的关注，赋予其更重要的意义，因而忽视具体数字和概率的影响。“风险沟

通”（围绕风险决策的法律议论）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很可能是颠倒的：某些风险系数较小的

事件因其更具戏剧性或人们的恐惧心理被放大，一些风险系数较高的事件则被轻视。〔３４〕为

避免 “风险恐慌”以及因不同社会群体的视觉盲点而引起误判，更加去政治化的专业性讨

论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深思熟虑的价值观仍应被固守并放在优先位置上。〔３５〕

即使在风险沟通中，也应始终遵循法律推理的元规则和基本价值判断。

三、法律判断的价值函数和价值权重

　　价值常与行为主体的关心、态度、愿望、观念等相关，涉及两个层面的基本问题：一
是具有显著主观性的价值意识；二是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客观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其体系。

具体说来，为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价值意识，可以将其分为个性构成、行为方式、文化传

统以及社会系统等范畴。〔３６〕从个性构成范畴来看，还可以进一步将其细分为表象价值与内

心价值、有意识价值与无意识价值、特定价值与一般价值、固定价值与流动价值等维度。

对行为方式也可以细分为观念的价值与行动的价值、显露的价值与潜在的价值、强烈的价

值与薄弱的价值、明示的价值与暗示的价值等维度。这些范畴和维度都具有较强的相对性、

流动性。价值判断标准与价值体系具有更明显的客观性以及普遍性，不仅要求社会的所有

成员共有，有时还要求不同类型的社会也能共有，甚至还有人试图建构一种数学般的公理

体系。价值判断标准及其整体结构与法律解释、法律议论之间存在更密切的关联。对法律

的逻辑三段论进行修改和补充、对例外现象进行适当处理、对复杂问题进行统筹兼顾和综

合治理等，都离不开各种价值判断活动。正如佩雷尔曼指出的，离开价值判断，我们根本

无法理解法律思考。〔３７〕

　　根据法律推理的主体、语境以及价值判断的功能之间的关系，我们基本上可以确立法
的价值函数。从２００６年起，日本学者平田勇人在数学研究者的帮助下开始探索法的价值函
数公式化，侧重解析法律推理与价值间的对应关系。他的基本主张是，法的价值判断即法

律家与法律环境这两个变数的函数，价值函数的演算符则是不同类型审判中反映基本价值

的那些法律原则。例如，在民事审判中，主要的价值函数演算符有四种，即我们熟悉的公

正、不偏不倚、高效迅速以及经济性。每个演算符都根据不同的评价标准独立运行，最后

可以把各个评价值进行综合评价和运算。如果评价标准之间发生冲突或存在差异，还要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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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优先顺序的因素进行判断。〔３８〕如果围绕价值存在争论，那就势必要以争取价值共识或者

达成适用价值的妥协为目的开展沟通，这时的法律议论通常具有辩证推理的特征。〔３９〕此

外，人工智能系统对法律判断的过程进行模拟时，应该采取价值函数最大化的方法。〔４０〕这

意味着法的价值判断应优先于逻辑推理，以确保法律议论可以摆脱无穷反复的语言游戏而

顺利进行。

　　价值函数最大化方法的本质是对价值进行加权 （乘以系数）。对价值评价进行加权处

理，必须把握法律的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从整体结构上进行思考和推理。在审判案件或

解决纠纷时，涉及的价值判断指标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数性的，因而存在取舍选择的

问题，需要对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行排序，对价值规范进行数值化处理，也需要采取差别加

权和加权比较的方法。美国匹兹堡大学著名运筹学家托马斯·萨蒂提倡的等级层次分析法

和网络层次分析法，〔４１〕把定性与定量结合在一起，体系地分析目标层与准则层、指标层以

及对象层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影响，形成比较矩阵，对复杂问题决策过程中的价值选择和价

值判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指导法律议论的电脑化处理。例如，在谷歌的搜索引擎里，利

用全球网页链接结构来评估网页的相对重要性，并对网页的价值进行排序的 “网页级别”

算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这里，链接的价值加权是换算成点击率来计算的。除此之外，

还有专家排名、信任评级、搜索引擎结果排序等确定价值权重的算法。这些公式、框架及

其改进版本也完全可以用于法律价值判断，通过对一般条款和原则在法律议论和司法文书

中的引用频度、在大众传媒和网络舆情中的出现次数等进行价值换算和排序，形成论题排

序的算法。

　　如果把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理解为一种法律议论的话语博弈，借助哈特的分析框架，
把作为第一性规则的法律标准 （可视化的法）与作为第二性规则的法律议论 （非可视化的

法）理解为互相指涉并结合在一起的规则体系，那么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的价值判断模型

就可以表述为图２所示的复合型话语博弈的场域。〔４２〕法律议论以承认规则和改变规则的形
式影响立法，以裁判规则的形式影响个案判断，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被转写到第一性规则中，

使第一性规则产生新的版本。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律议论构成包围着法律规范的模

糊边缘，其不断被吸纳到确定的核心中，形成不同主体反复进行话语博弈的动态格局。另

外，从司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角度来考察，作为围绕价值判断的复合型话语博弈的法

律议论，必然是一种对规范解释的预测以及对事实认知的预测，并且还有对上述两种预测

的预测乃至 “预测的预测的预测”等不断反馈过程。在对规范解释的预测与对事实认知的

预测这两个系列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以及不断递进的互动关系，从而呈现出卢曼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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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法律决定与社会之间的反思机制。在这种不断反馈、不断递进的相互作用中，法律

推理或者论证活动势必更加接近情境伦理的论题学而不是演绎的公理体系。论题学更适合

处理盖然性以及价值判断的辩证推理，公理体系则立足于必然性。论题学的思维方式旨在

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特别是疑难案件，故而非常注重日常生活世界、交错重叠的关系

以及涵义联结。这种立场与法社会学问题导向的实证研究风格也很契合。法律议论可以通

过论题学渐次消除规则体系边缘的模糊性以及社会复杂性的影响，并使那种复合型话语博

弈能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相衔接。

一般性话语博弈

（狭义的）博弈 （狭义的）博弈规则

社会博弈

道德 道德规则

问责博弈 责任规则

赋权博弈 赋权规则

课予义务的博弈———课予义务的规则

……　　　　　　　

























……

























社会规范
一般性法律规范

图２　作为复合型话语博弈的法律价值判断机制

　　法律议论的话语博弈势必形成类似图 ３的论题网络。圆圈里的甲乙表示不同的法律论
题，圆圈 （节点）之间的连线显示相互的叙述关系。论题网络本身是一种无向图，节点的

位置可以体现论题间的 “中心性”。如果某个论题在这种社会网络中更容易与其他论题发生

逻辑或修辞上的关系，那就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这种中心性也可以被数值化为指标。如果

某个论题与更多的论题相连接，则基于连线次数的 “中心性指标”就越高。〔４３〕

图３　法律议论的论题网络

　　通过前面考察过的法律论题目录以及价值评价标准体系，我们也能发现论题之间的连
线。因此，价值加权可以通过计算论题之间连接的纽带数来进行。如果节点太多、论题网

络过于复杂，求值作业就会变得困难。这时可以采取论题网络行列的矩阵方式来说明，把

图３的连线信息表示为矩阵 Ｒ，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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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从第１行到第６行，分别排列着论题甲到论题己的连线信息。〔４４〕由于这是个
无向图，即使行与列进行替换仍然构成同一行列。如果两个论题相连，则对应元素为１，例
如甲与丙是相连的，矩阵 Ｒ的１行３列的元素 ｒ１３是１，３行１列的元素 ｒ３１也是１。如果论
题不相连则为０。如果处于同一行和列，那就成为自己与自己相连，但这样不能构成对话，
所以也设定为０。对各个论题的连线次数，可以用矩阵 Ｒ乘以元素全为 １的列向量进行计
算。这个计算的结果以列向量 Ｐ１来表示如下：

　　显而易见，Ｐ１的各项元素中，丙的中心性指标的值是最大的。以这样一些中心性指标
不同的论题为前提来加权，就可以借助关于人物定位和评分的波纳西茨方法进行新的中心

性指标值的计算和价值评估。〔４５〕具体做法是将矩阵 Ｒ的每一行按列向量 Ｐ１进行加权求和，
求得新解 Ｐ２，即 Ｐ２＝Ｒ×Ｐ１。矩阵展开如下：

　　将结果③用行向量表示，就是 Ｐ２
ｔ＝ （４，４，８，９，９，６）。以论题己的计算结果 （６）

为例，与己相连的丁和戊的中心性指标都是３，以此作为权重，计算结果为３×１＋３×１＝６。
但这还不够，需要按照前述方法反复加权计算 （具体计算过程省略），直到收敛点才能求得

可以充分反映论题相互关系的中心性指标。

　　我们还可以把根据连线次数计算出来的中心性指标评价值与根据波纳西茨方法计算出
来的中心性指标评价值进行比较，获得表２。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评价值是有不同的，主要
体现在丙、丁、戊的差异上。采取连线数方法并把式②计算结果 Ｐ１的各个数值分别除以最
大值，这样就更方便与波纳西茨方法计算出来的中心性指标的数值进行比较。一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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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１行的６个元素为例，１行１列 ｒ１１对应论题甲与其自身的相连关系，１行２列 ｒ１２对应论题甲与论题乙
的相连关系，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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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纳西茨方法缩小了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４６〕更能反映网络的结构。〔４７〕

表２　不同中心性指标的评价值和排序

甲 乙 丙 丁 戊 已

连线数

方法

数值 ０．２５ ０．２５ １．００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５０

排序 ５ ５ １ ２ ２ ４

波纳西茨

方法

数值 ０．３７ ０．３７ ０．８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７３

排序 ５ ５ ３ １ １ ４

　　尝试把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转用于价值权重赋值和论题学，并非牵强附会。已经有学
者应用网络图形、中心性指标以及权重赋值的不同方法研究法条、判例的重要性或者关键

词的频率分布。〔４８〕例如，福欧勒和他的合作者们在应用网络分析方法考察案件与先例之相

关性时，把美国联邦法院的多数派意见作为网络中的节点，把案件之间的引用关系作为连

线，整个网络图形涵盖了从 １７９１年到 ２００５年期间的 ２６６８１个判例。这里采取权重赋值的
主要方法是，计算引用次数的度中心性以及对引用关系进行区别并构建有向性图形的特征

向量中心性。对于由此得出的排序，作者用常识以及其他指标进行了验证。〔４９〕

　　在讨论法律议论的价值判断之际，还有一个哲学意味很强的问题值得关注，即法律的
自反性探究。〔５０〕哲学家霍华德·迪隆在 《数理逻辑概论》中讲述了古希腊的一个故事：买

卖双方签订了修辞学传授服务的合同，以便让买方有能力成为律师。双方预定买方最初只

需支付一半学费，另一半待他赢得第一场官司后再支付。后来双方发生纠纷，诉诸法院。

卖方要求买方付清所有学费，买方则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必付费。此时便出现了合同内容的

自反性悖论。实际上，在法律领域中，这种自我完结状态导致的自反性现象经常发生，包

括符号的自我指涉、原理的自我适用、命题和推理的自我证明和自我证否、法律和逻辑关

系的自生自灭、循环论证、互为因果。还有法院自己成为被告的案例。正如图灵 “停机问

题”已经揭示的，一个自我指涉的系统或者集合很容易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在陈述自

己的同时否定自己，如何跳出相关悖论就成为学者重视的问题。〔５１〕也可以说，这就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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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纳西茨方法中，最大值 （１）与最小值 （０．３７）的差值为０．６３，连线数方法中最大值 （１）与最小值 （０．２５）
的差值为０．７５。
关于中心性指标评价值计算的两种模式及其技法，更加专业化和更详细的说明论证可参见金光淳：《社会ネ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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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ＤｏｕｇｌａｓＲ．Ｈｏｆｓｔａｄｔｅｒ，ＡｂｏｕｔＮｏｍｉｃ：ＡＨｅｒｏｉｃＧａｍｅＴｈａｔ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２６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１６（１９８２）．还可参考相关专题网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ａｒｋ．ｇｒｅｅｎｅｎｄ．ｏｒｇ．ｕｋ／～ｄｒｉｃｈｅｒ／Ｎｏｍｉｃ／Ａｃｋａ／ｎｏｍｉｃ．ｈｔｍｌ，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７日最后访问。
彼特·萨博把这种自反性现象称为诺米克博弈，并对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Ｓｕｂｅｒ，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
Ｓｅｌｆ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ａｗ，Ｌｏｇｉｃ，Ｏｍｎｉｐｏ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ｔｅｒＬａｎｇＰｕｂ．Ｉｎｃ．，１９９０，ｐｐ．１８８－
１９４．



法的自我指涉、反思机制、自创生、悖论以及复杂性等理论创新的肇始。在思考司法人工

智能问题时，认识到图灵 “停机问题”与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适当开放话语空间是具有

重要意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智慧法院不仅要采取新的方式和方法来处理逻辑三段论、

涵摄技术等法律解释的课题，还必须把法律议论也纳入电脑化的射程。

　　自反性探究与法律议论的结合点在于问题导向的情境思考、寻找理由和解答的反馈机
制以及预测的预测之类的话语博弈，也会聚焦于事实认知以及认知科学。从反射脑、情动

脑、理性脑到镜像神经元，人们发现了特定行为模式的编码储存及同频共振的神经线路，

加深了对社会性的基础在于模仿、沟通、学习以及由此产生的他者理解、共同理解或共鸣

等命题的认识。萨博乃至卢曼关于法律反思机制的学说实际上与神经网络的镜像机制存在

异曲同工之妙。关于镜像神经元网络的研究成果，对法律议论、涉身模拟以及无需推理和

概念计算的价值判断方面的人工智能开发也具有重要意义。所谓知觉，无非是主体在包围

自己的光影中找出不变因素的一种心理活动。在审判以及调解过程中，通过身体与环境之

间的互动形成协调的关系，势必在脑内描绘出某种认知地图、形成机器学习的网络。特别

是在所谓 “自我中心的自我”与 “场景中心的自我”这样的认知—心理双重结构之下，把

符号、涵义、做法都纳入法律沟通研究的视野，我们就能发现自我指涉以及同步化在共同

理解或者共识的凝聚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５２〕

　　推而论之，法律被理解为一个自我完结的系统，即 “完全世界”，法律议论却造成了不

完全、不断变化的 “无限定环境”———各种各样的叙事会编织出不同的关系和网络，会发

现新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会催生某种价值体系形成、变化、再形成或者自创生的场域。在

这个意义上，法律议论也可以理解为卢曼所说的那种 “学习之法”的具象，构成法律体系

的模糊边缘或者软规则部分。

结　论

　　与自我中心和场景中心的认知—心理双重结构相对应，法的话语空间也具有法律解释与

法律议论的双重结构。解释是明确法律规范内容的作业，存在着决定论、机械论以及规约

主义的倾向。因此，法律解释追求的是 “完全世界”。例如，德沃金认为法律体系是完美无

缺的，法律解释就是根据法律体系的目的来寻找最好的涵义以及解答。虽然他也承认创造

性解释，但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在本质上仍是关于法律体系之 “目的”的报告，且必须接

受那种确保体系连贯自洽的 “整合性”的检验。〔５３〕同样，费什的学说也以法律体系的完美

无缺为前提。尽管他承认规范的意义不在既定文本而在于各种解释策略，对于法律文本可

以出现不同的主观化解读，但他强调，在一个解释共同体中，解释策略 （价值判断标准）

是共有的，具有公共性和客观性。〔５４〕

·７４·

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议论

〔５２〕

〔５３〕
〔５４〕

关于自我与场域、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参见 ［日］松田雄马：《人工知能の哲学———生命から

纽解く知能の谜》，东海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７年版，第８２页以下。
参见 ［美］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冠宜译，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９页。
ＳｅｅＳｔａｎｌｅｙＦｉｓｈ，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ＴｅｘｔｉｎＴｈｉｓＣｌａｓ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ｐ．１４－３４２．



　　德沃金和费什都认为，法律规范的意义只有通过解释行为才能显示出来，并且最终归
结为某个唯一正确的解答。与此不同，法律议论塑造的是 “无限定环境”，既不完全、也不

确定，但与相对主义还能划清界限。一切都可成为怀疑的对象，一切又都是可以讨论和证

明的。在这个开放性话语空间的基层，存在某种循环性或者反思机制，即规范与实践之间

的不断相互作用。在这里，更重要的与其说是通过推理达成解释性共识，毋宁说是通过维

特根斯坦所强调的 “生活形式”的一致性以及理由和原因的区别，来实现相互理解、同频

共振与和谐。与体现普遍性逻辑的法律解释不同，法律议论更关注具体的场景和情感，形

成了规范世界的另一种视角、另一种声音。〔５５〕在法律议论的过程中，论证与沟通以及日常

性语言博弈可以创造意义和价值。从法律议论的角度来看，需要在叙事的层面理解法律及

其适用活动。〔５６〕叙事的基本形式是记述复数现象之间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发挥设定语

境的功能，因而任何法律的解释和推理都会受制于特定的意义关联。实际上，所谓法律共

同体的存立基础并非费什所说的那种 “解释策略共有”，而是通过规范与实践之间反复的互

动关系形成的意义关联。也可以说，法的生命力就存在于相互沟通的运动之中。

　　迄今为止，关于司法人工智能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法律解释和推理的电脑化处理，而
对法律议论的特殊性没有给予充分留意。与日常性语言博弈相关的常识数据库建设以及语

义网编织的巨大困难也妨碍了对意义关联的技术操作。但是，随着万物互联互通的网络化

程度不断加深、由此积累的大数据不断膨胀，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力也不断提升。作为

沟通媒体的５Ｇ移动通信系统在数据传送量上的压倒性优势，促使社会在自我指涉的循环圈
里迅速变化，形成新的相互认知和价值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司法人工智能的开发应该

更加自觉地认识到法律解释和法律议论的不同，把这两种话语空间都纳入信息资料储备扩

大和请求的语义画像构建中，从而改进智能决策的实施方案。特别是，要进一步把具体的

场景和语境纳入法律议论电脑化的视野，开发相应的模型和技术方法。

　　从控制程序、搜索引擎到知识数据库的运用，人工智能都必须按照人给出的指令或算
法运行。在机器学习阶段，需要人提供数据的特征量和规格化方式，然后人工智能系统才

能进行学习和预测。人工智能可以不断提高精确度和工作效率，但很难对复杂的、模糊的

问题进行判断。〔５７〕当机器学习的数据输入不间断地超高速进行时，对输出的预测就会变得

非常困难。而在深度学习的场合，人工智能系统不仅按照算法进行数据处理，还能采取多

层次脑神经网络的模型和方法，从大数据中自动发现和提取特征量，揭示未知的问题、样

式、结构以及原理。这当然有利于扩大选择空间和创新。但是，当人工智能从他律系统转

化为自律系统、从演绎系统转化为归纳系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网络的相互作用及其连锁

反应不断进行的情况下，预测、理解、验证、控制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出现黑箱化现

象。在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时代，“透明社会”与 “黑箱算法”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对根

本矛盾。各种人工智能互相联结，形成所谓 “智慧网络社会”，势必引起自动的组合变更，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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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ＣａｒｏｌＧｉｌｌｉｇａｎ，Ｉｎ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ｏｉｃ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ＳｅｅＤｅｎｎｉｓＭ．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Ｌａｗ’ｓ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Ｌａｗａ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ｈｉｓ（ｅｄ．）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
ｒｙ，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８５－１２１．
参见罗维鹏：《人工智能裁判的问题归纳与前瞻》，《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１６页以下。



实现自我生成式的增长和变异，形成复杂情况和网络混沌，对国家治理方式和法律秩序不

断提出新的挑战、带来新的机遇，也会深刻影响法律议论。〔５８〕

　　电子计算机擅长进行大量的、反复的信息处理和逻辑演算。人类却擅长进行直觉的分
析和判断，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创造出主观的世界图像，并依此进行认识、预测以及沟

通。司法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这两个方面密切结合起来，使按照逻辑法学进行的

解释、推理以及具有开放性和情境指向的法律议论都能达到新的高度。如果电脑和通信技

术进一步发达，从图像数据到观测数据、行动数据以及语言数据都可以进行深度学习，那

就有可能在未来解决环境认识、行动预测以及知识获得等方面的瓶颈问题，从而使人工智

能在法律解释和法律议论领域的应用出现相应的质的飞跃。即便如此，深度学习的过程仍

然需要法律专家的介入和监控，防止法律判断过程出现本可避免的失误。在机器学习的现

阶段，我们更应该而且也完全有可能做到的是，确保智慧司法的系统建构为法律解释和法

律议论预留足够的机会，以有效防止算法独裁造成法律判断上的偏颇，要在事实与规范的

反复相互作用和重新组合的开放性动态中，克服既有系统的偏误并促进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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